项目保密协议

　　委托人（以下简称“甲方”）：第四储备资产管理局长春管理站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长庆街2899号
联系人：林  涛
联系电话：0431－86946989

　　受托人（以下简称“乙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  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1 
邮政编码：100029 
传真：010-82253565
联系人：郑  燚
联系电话：010-82253558
　　
　　保密项目：“四平市铁西区北仁兴街48号、四平市铁西区英雄大路52号、延吉市爱丹路1545-2号、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4宗房地产（暂定）范围内的土地、建筑物、构筑物、附属设施设备及其它附着物”评估相关事宜。 
　　
乙方因参与甲方关于四平市铁西区北仁兴街48号、四平市铁西区英雄大路52号、延吉市爱丹路1545-2号、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4宗房地产评估项目的有关工作，将要知悉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军事和商业秘密。为了明确乙方的保密义务，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等规定订立本保密协议。

　　第一条　保密的内容和范围
　　在本项目进行过程中，甲方向我公司提供的所有信息均视为保密信息，除非甲方特别声明该等信息无需保密，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1．技术信息：包括技术方案、设计要求、服务内容、实现方法、运作流程、技术指标、软件系统、数据库、运行环境、作业平台、测试结果、图纸、样本、模型、使用手册、技术文档、涉及技术秘密的业务函电等等；
　　2．经营信息：包括客户名称、客户地址及联系方式、需求信息、营销计划、采购资料、定价政策、进货渠道、产销策略、招投标中的标底及标书内容、项目组人员构成、费用预算、利润情况及不公开的财务资料等等；
　　3．其他事项：甲方依照法律规定（如通过与项目对方当事人缔约）和有关协议（如技术合同等）的约定要求乙方承担保密义务的其他事项。

第二条　乙方的保密义务
　　对第一条所称的该项目军事和商业秘密，乙方承担以下保密义务：
　　1．主动采取加密措施对上述所列及之军事和商业秘密进行保护，防止不承担同等保密义务的任何第三者知悉及使用；
　　2．不得刺探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包括利用计算机进行检索、浏览、复制等）获取与本职工作或本身业务无关的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军事和商业秘密；
　　3．不得向不承担同等保密义务的任何第三人披露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军事和商业秘密；
　　4．不得允许（包括出借、赠与、出租、转让等行为）或协助不承担同等保密义务的任何第三人使用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军事和商业秘密；
　　5．不论因何种原因终止参与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工作后，都不得利用该项目之军事和商业秘密为其他与甲方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包括自办企业）服务；
　　6．该项目的军事和商业秘密所有权始终全部归属甲方，乙方不得利用自身对项目不同程度的了解申请对于该项目的军事和商业秘密所有权，在本协议签订前乙方已依法具有某些所有权者除外；
　　7．如发现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军事和商业秘密被泄露或者自己过失泄露秘密，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泄密进一步扩大，并及时向甲方公司报告。

第三条　保密期限
　　甲、乙双方确认，乙方的保密义务自本协议签订时开始，到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军事和商业秘密公开时止。乙方是否继续参与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工作，不影响保密义务的承担。

第四条　违约责任
　　1．如果乙方未履行本协议第二条所规定的保密义务，但尚未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不超过人民币50000元的违约罚款；
　　2．如果因为乙方前款所称的违约行为造成甲方的损失或严重后果的，乙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损失赔偿见本条第3项所列。
　　3．本条第2项所述损失赔偿包括：
　　A．甲方因调查乙方的违反协议行为而支付的合理费用；
　　B．因乙方的违反协议行为侵犯了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军事和商业秘密权利，甲方可以选择根据本协议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乙方承担侵权责任。

第五条　争议的解决办法
　　因执行本协议而发生纠纷，可以由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共同委托双方信任的第三方调解。协商、调解不成或者一方不愿意协商、调解的，任何一方都有提起诉讼的权利。

　　第六条　协议的效力和变更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起生效。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必须经过双方的书面同意。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或诉诸法律解决。
　　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叁份，乙方壹份。

  （本页无正文，为《项目保密协议》之签署页）


　　甲  方：第四储备资产管理局长春管理站（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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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人：

乙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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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